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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訴審字第 1050056415 號 

 

   訴願人：林○○   

       

      訴願人因請求土地徵收補償事件，不服澎湖縣西嶼鄉公所 105 年 8 月 9

日澎西鄉建字第 1050004814 號函及 105 年 8 月 30 日澎西鄉建字第

1050005317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

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

行為。」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

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

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8 條規定：「對於訴

願事件，應先為程序上之審查，其無應不受理之情形者，再進而為實體

上之審查。」  

       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828 號判決：「土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

業之需要，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

規定此項徵收及其程序之法律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並應於相當期間內

給予合理之補償……因此公用徵收僅有國家為徵收權之主體，一般人民

並無公用徵收之公法上請求權。故人民向國家請求徵收其所有土地之行

為，其性質純屬促請國家發動徵收權之行使而已，非謂人民對國家有公

用徵收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 

       各級行政法院 93 年度法律座談會法律問題 第 5 則決議：「一、按『本

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

權力措施而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為行政程序法第九十

二條所明定。又人民申請作成行政處分者，拒絕其申請之答復亦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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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反之，人民申請作成事實行為者，拒絕之答復則屬事實行為而非

行政處分。經查鄉公所並非土地徵收之核准機關，亦非徵收補償費之決

定及發放機關，甲請求鄉公所擬具徵收計畫書向內政部聲請核准徵收，

係請求需地機關作成事實行為，該聲請未經內政部核准前尚未能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不能認係請求政府作成行政處分，依上開說明被告所

為拒絕之答復為觀念通知，亦屬事實行為而非行政處分。二、甲訴請鄉

公所擬具徵收計畫書向內政部聲請核准徵收，其性質為事實行為，係請

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故屬於公法上之一般給付

訴訟。」 

二、查澎湖縣西嶼鄉公所 105 年 8 月 9 日函及 105 年 8 月 30 日函等二函文，

前函係就訴願人之存證信函，敘明該地區之使用、使用類別與現況為何，

又敘明訴願人建議撤銷廢除交通用地地目或徵收補償，並認土地分區編定

及土地徵收非鄉公所能力所及，移請澎湖縣政府查處逕復訴願人。後函則

係澎湖縣西嶼鄉公所就澎湖縣政府來函據以函復，並敘明目前財政無法負

擔，俟財政寬裕時再行研議，而有關變更地目部分，則請澎湖縣政府自行

認定。另人民向國家請求徵收其所有土地之行為，其性質純屬促請國家發

動徵收權之行使，非謂人民對國家有公用徵收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即人

民請求需地機關作成事實行為，該聲請未經內政部核准前尚未能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不能認係請求政府作成行政處分。是核 105 年 8 月 9 日澎

西鄉建字第 1050004814 號函及 105 年 8月 30日澎西鄉建字第 1050005317

號二函文其性質上僅為觀念通知，即原處分機關係就轉陳函文及函復澎湖

縣政府，又訴願人係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則係

屬公法上之一般給付訴訟。準此，原處分機關轉陳及函復之函文非行政處

分，訴願人自不得對之表示不服提起訴願。 

三、據上論結，本件訴願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前段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皆興 

(公差)                                                                                         

委員  洪文源 

(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薛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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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謝昆水 

委員  魯惠良 

委員  郭承榮                                                    

委員  馬陳棠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 

 

縣 長  陳 光 復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